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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外聘人员入职及离职财务手续办理流程

（一）新入职外聘人员财务手续办理流程

1. 新入职的外聘人员需携带人力资源部开具的《陕西师范大

学编外用工人员注册登记表》到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办

理注册登记手续，并领取《人事处新增临时聘用人员名单》;

2. 携带盖有私章的《陕西师范大学编外用工人员注册登记表》

到计划财务处综合管理办公室盖计划财务处公章;

3. 尽快填写《人事处新增临时聘用人员名单》，填写完成后，

将经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《人事处新增临时

聘用人员名单》交回至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。填表时请

注意：银行卡号必须填写中国银行卡号。

（二）外聘人员离职清账手续办理流程

办理离职的外聘人员需携带人力资源部开具的《陕西师范大

学编外用工人员离校登记表》到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办理清账

手续。清账手续办理完毕后，到计划财务处综合管理办公室盖计

划财务处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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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外聘人员工资报销流程

外聘人员需于每月 10日之前，将工资报销材料报送至人力

资源部薪酬管理科。工资报销材料主要包含：《陕西师范大学社

保报销单》《陕西师范大学临时工工资发放明细表》和《校内人

员其他工薪收入发放表》，外聘人员需根据聘用类型选择填报。

（一）陕西师范大学社保报销单

外聘人员在填写《陕西师范大学社保报销单》时，需使用电

子版表格。金额应填写聘用合同中社保个人承担部分的金额。填

写完成后，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（如图 1所示）

特别提示：不参保或不由学校统一缴纳社保的人员无需申报

此项。

（二）陕西师范大学临时工工资发放明细表

外聘人员在填写《陕西师范大学临时工工资发放明细表》时，

需列明个人信息、本次工资发放所属期间和工资明细。填写完成

后，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明细表中的“应发工资”

应填写聘用合同中单位项目经费承担部分的金额，“发放金额”

应按照“应发工资”扣减“社保”后的金额进行填写，即：

发放金额 = 应发工资 — 社保

合计金额应填写“应发工资”的金额，并填写相应的大写金

额。填写完成后，请认真核对大小写金额，确保大小写金额一致

且无错别字。（如图 2所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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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科研助理的科技处承担工资部分由科技处统一申

报，个人无需填报。

（三）校内人员其它工薪收入发放表

外聘人员主要包含科研助理、各单位聘用人员和校总户外聘

人员三类。科研助理及各单位聘用人员还需登录计划财务处“个

人收入申报系统”申报工资和打印申报单，并由项目负责人审核

签字。申报金额应按照《陕西师范大学临时工工资发放明细表》

中的发放金额进行填写。

特别提示：由校总户经费承担工资的外聘人员无需填报此

表。

<例>：若某位老师月工资学院项目经费承担部分为 6000元，每

月社保个人承担部分为 328元，则申报工资所需提交的材料应按

照下图所示填写：

（图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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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2）

（图 3）

并加盖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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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抚恤金领取流程

（一）所需证件

抚恤金领取人需携带陕西师范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开具

的《发放去世老师丧葬费抚恤金的通知》红头文件、本人身份证、

本人银行卡以及去世老师身份证到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办理

抚恤金领取事宜。如果办理人员为受托人，则还需携带委托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及带有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原件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

抚恤金办理人员携带所需证件材料到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

科后，按要求在领取通知左下方写上领取人姓名、银行账号及开

户行名称；在领取通知右下方写“今收到 XXX丧葬费￥XX.XX

元（大写金额）；抚恤金￥XX.XX元（大写金额）”，并签署

本人姓名和联系电话。

（三）发放时间

抚恤金及丧葬费将于办理抚恤金事宜 10个工作日之后，或

于《发放去世老师丧葬费抚恤金的通知》下方注明的工资停发日

期当月月底发放到账，请耐心等待。如去世老师有多发的工资或

养老金，会从抚恤金中抵扣。一般情况下，抚恤金领取人会收到

两笔转款，一笔为丧葬费 3500元，另一笔为抚恤金。如有疑问，

可在查询并核对银行流水后，拨打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办公电

话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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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卡号变更办理流程

变更公务卡、工资卡或津贴卡卡号的教职工，需携带本人身

份证及新银行卡到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做登记并办理卡号变

更手续。如果办理人员为受托人，则还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

件、银行卡复印件及带有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原件进行办理。

详情可咨询计划财务处基金管理科

咨询电话：85310369-8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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